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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职业移民排期停滞不前
2015年11月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5年12月最新的移

民签证排期。
在Application Final Action Dates表上，中国大陆EB－2

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2012年2月1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从
2012年1月1日前进到2012年4月15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从
2013年11月22日前进到2013年12月15日,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
早于这些日期的移民签证申请可能被批准。

在Dates for Filing Applications表上，中国大陆EB－2的排
期截止日依然为2013年1月1日，EB－3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
2013年10月1日，EB－5的排期截止日依然为2015年5月1日。
美国移民局稍后会在www.uscis.gov/visabulletininfo网页上公布
是否那些优先日期早于这些日期的申请人可按这些日期递交
身份调整申请。

                                             （来源：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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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移民官打交道二三事
在联邦政府机构中，人们最不喜欢

的是税务局。对许多移民来说，最不喜
欢的除了税务局外，可能还有移民局。 
移民局给广大移民的印象是高高在上，
办事效率低下，出错容易改错难，打电
话像进迷宫。

从我们过去十几年与移民局打交道
的情况看，尽管移民官水平参差不齐、
工作态度各异，大部分还是通情达理、
具备基本的职业素养。其中，更有心地
极为善良，乐于成人之美者；但也不乏
喜欢随心所欲，拔高法律标准者；还有
个别业务水平低下，不惮于成人之恶
者。

2011早春，一位NIW客户不幸患癌
症去世。去世前，她的I-140已经批准，
而且先生已经与她一起交过I-485，离绿
卡只有一步之遥。按此前的法律，配偶
在主申请人去世后不能自己完成I-485
申请。当时，奥巴马总统刚刚签属一项
新法，允许主申请人的遗属在这种情况
下继续完成I-485申请。不过，移民局
的实施细则尚未公布，大家尚不清楚
具体如何操作。一天上午，我接到移民
局的电话，是一位负责审理这个I-485
申请的移民官。他询问了客户的一些情
况，说移民局正在做这项新法律的培
训，他会尽力让这个申请得到批准。移
民官直接打来电话的情况并不多见，说
尽力批准一个案子的情况则是绝无仅
有，令人感激，也觉得意外。挂电话之
前，这位移民官讲，他自己也是位癌症
的幸存者，希望这事能有个好的结局。
几天后，收到了这个案子的批件。

这些年，每当记起这位姓Borkett的
移民官，不禁油然而生一种温情与敬
意。即便在移民局这样一个冷漠的官僚
机构中，仍然有心地善良的人工作，不
是把申请人当成一个陌生的名字或号
码，而是抱着宽厚的同情和理解，在法
律的框架内，尽量成人之美。君子之
德，不分国界，更不分职业。

成人之美的反面是成人之恶。不少
经历过移民申请的人对此不陌生。移
民官中有喜欢成人之恶者，所作所为给
这个冷漠的官僚机构增加了些可憎的色
彩。移民官成申请人之恶的主要路数是
随意拔高审理标准，否决本已符合法律
要求的申请。这里面有程度的差异。有
些移民官会把审理标准拔高一两个档
次，有些会拔高好几个档次。更有甚
者，会拔高到如果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
尔奖前去申请都达不到标准的程度。象
EB-1A和EB-1B这种类型的申请，法律
条文比较笼统，这给了一些移民官随心
所欲的空间。他们的审理逻辑是：只要
申请不是完美的，就一定能找出毛病；
只要能找出毛病，就可以否决。TSC和
NSC均有过信奉这种审理逻辑的移民
官。

几年前，TSC的Premium Processing 
Uni t曾有位行为怪异的移民官。他的
日常工作似乎就是在加急处理15天到
期前的最后一天发放RFE（Request for 
Evidence），然后再在15天到期前的最
后一天拒掉申请。不管一个申请是强
是弱，结局大多如此。更离谱的是，
这位移民官有时候会先发一个RFE，等

申请人回复RFE后，再发一个NOID 
（Notice of Intent to Deny ），把RFE中
的问题换一种角度再问一遍。等申请人
回复NOID后，再把申请否决掉。几次
之后，我们把这位移民官的作为反映到
移民局。直到现在，再没有与这位移民
官打过交道。

自去年起，NSC有位移民官似乎
成了不完美就否决这种审理逻辑的后世
者。几个月前，我们递上一个条件很
强的EB-1B申请，收到这位移民官的
RFE，基本上是说这个申请一无是处。
因为RFE中的说法离法律标准和移民局
既有的审理标准相去甚远，我们在准备
回应的同时，把情况反映到移民局，希
望了解这是个别移民官的培训出了问
题，还是移民局改了审理标准。移民局
回应，称这不是培训问题，也没有改审
理标准，但会有上司提醒这位移民官正
确的EB-1B审理标准，以便按适当的
标准审理。RFE回应后，申请得到了批
准。但据说这位移民官似乎不见收敛，
仍然以发放RFE和否决申请为主业。一
次努力大概只能解决一个申请的问题。
要解决更大的问题，需要众多律师和申
请人不断的努力。

有位德国人叫Max Weber，说搞政
治就像在硬木头板子上钉钉子。太用力
了就砸弯了，不用力又砸不进去。申请
移民不是搞政治，但与移民局打交道常
有这种在硬木头板子上钉钉子的感觉。
不能不用力，又不能过于用力，但要一
直恰如其分地用力，才能达到追求的结
果。

来自四川的管先生与妻子来美八年了。如今他早已完成
了“五子登科”（儿子，房子，车子、票子和位子）的过
程，美国公司不但帮他办下绿卡，还提拔他当了中级经理，
管理着二十几名软件工程师。精明的管太太更在硅谷一处高
档小区选好一栋小平房，学区好，交通便利，环境安全。

可是没过几天，搬来了一对姓史密斯的黑人夫妇邻居。
起初管太太心里直犯嘀咕:：“不是说是‘高档小区’吗，
怎么有老黑来做邻居？”后来接触多了，管家夫妇才渐渐了
解到对方的一些情况。原来，史家夫妻俩都有不错的工作：
男的在一家讨债公司任财务总监，女的则在州政府作官员。

史密斯家新近领养了一只被遗弃的小黑狗，十分乖巧可
爱。管家三人也很喜欢，私下叫它“小黑子”。管先生家三
岁的“小虎子”更是喜欢跑到史密斯家前的草地上和“小黑
子”一齐玩耍。管太太也常常在一旁与史密斯太太聊天，倒
也其乐融融。 

谁料到，好景不长，一向乖巧的“小黑子”在一次玩耍
中猛地在“小虎子”手上咬了一口，立时鲜血直流，幸好及
时送到医院，缝了三针。管先生在太太的逼迫之下曾硬着头
皮委婉地提出医疗赔偿。但谁知史密斯先生却冷冷地说“请
找我的律师”。虽然不久史家就把“小黑子”圈养在后院，
可是管家仍蒙上了心理阴影。尤其是管太太，心痛宝贝儿子
无故遭咬，担心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她越想越觉得委曲，
便在管先生耳边唠叨，先是埋怨老公息世宁人，继而迁怒于
他，骂他活得窝囊。管先生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找到律师，
询问有无法律解决的途径。 

其实在美国狗咬人并不罕见。加州曾有一对夫妻因纵狗
咬死邻居被判做监十年。但具体到管家的小虎子会得到一定
的赔偿吗？究竟史密斯夫妇在“小黑子” 咬了 “小虎子”
事件中负不负责任？首先我们应判断史密斯夫妇是否“应
该”知道领养的“小黑子”有可能对“小虎子”构成危险。
史密斯夫妇对领养来的”小黑子”是否有“暴力前科”很可
能并不知情。此外，自从“小黑子”领养来之后，表现也良
好。张哲瑞律师说，美国普通法有一个通俗的谚语：“每条
狗都有权咬第一口”。 

管先生私下和老婆说，我靠，什么狗屁律师，美国狗还
有狗权。 

刘 宗 坤 律 师

美国法律忽悠谈
狗有权咬第一口？

张 哲 瑞 联 合 律 师 事 务 所

美发布新版移民指南 强调绿卡并非“保险箱”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1月5日报

道，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近日发布的最
新版新移民指南(Welcome Guide for New 
Immigrants)强调，绿卡并非保险箱，离开
美国过久或犯下重罪者的绿卡很可能被撤
销，而绿卡被废者甚至会被立刻递解出
境。

新版的新移民指南明确指出，离开美
国超过一年者将不能再使用其绿卡入境，
而一些移民认为，只要至少每年回一次美
国，便可在居住于其他国家的同时维持其
永久居民身分，这一想法是错误的。

指南也指出，若确有重要事项耽误返
美时间，绿卡持有者可准备好证明理由的
文件，向移民局进行解释。同时，如果

绿卡持有者打算离开美国超过12个月，
应该在离境前提交I-131表格申请回美
证，有效期为两年。离开美国时间不超
过两年的绿卡持有者在返美入关时，应
出示再入境许可而非签证或绿卡。但是
持有回美证仅是其短暂离境后返美的最
有利证明，并不能保证其将被允许入境
美国。因此，指南提醒绿卡持有者，切
莫离美时间过长。

另一个最可能令绿卡失效的原因是
犯下被定义为恶性重罪的犯罪行为，包
括被判以一年有期徒刑的暴力重罪、谋
杀、强奸、儿童性侵害、非法贩卖毒
品、枪械或人口。此外，一些道德败坏
的犯罪行为也很可能导致绿卡失效，例

如意图偷盗或诈欺，因疏忽鲁莽而导致他
人身体严重伤害的行为，以欺骗方式为自
己或其他人谋取移民福利，谎称自己是美
国公民，在仅向美国公民开放的联邦、州
或地方选举中投票，惯性酗酒、或使用违
禁药物，同时与多人结婚等。

指南同时指出，不抚养家庭或不支付
法定子女或配偶赡养费者，因施行家庭暴
力被捕者，以谎言或假文件取得社会福利
或诈欺任何政府机构者，没有按照规定申
报所得税者，年龄在18至26岁之间的男性
却故意不在兵役登记局登记者，还有帮助
其他非美国公民非法进入美国者，他们的
绿卡也都很可能被撤销。

                 （来源：MITBBS移民专栏）


